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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关联交易报告

报告期间：2023 年第四季度

报告人：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时间：2024 年 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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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情况

2023 年第四季度，与关联方开展的保险业务收入为

1954.65 万元，占当季度总保费收入的 3.71%；服务类交易

金额为 414.91 万元；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金额为 0.05 万元。

关联方华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账面余额 23006.65

万元，公司 2022 年度末净资产 97423.58 万元，单一关联方

关联交易账面余额占比 23.62%，符合《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

易管理办法》中“保险机构投资单一关联方的账面余额，合

计不得超过保险机构上一年度末净资产的 30%”比例要求。

单位：万元

二、本年度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22〕1 号）相关规定统计，2023 年

度公司与各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类型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年度合计

保险业务和

其他类型
3000.71 5471.13 1576.88 1954.65

32233.87服务类 533.69 542.51 738.91 414.91

资金运用类 7000.00 9000.16 2000.27 0.05

三、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报备和修订情况

关联交易类型 交易金额 交易内容

保险业务 1954.65 车险、财产险、责任险、意外险、农业保险等

服务类 414.91 房租租金、技术服务费、车险增值服务

资金运用类 0.05 活期存款回款、结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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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根据监管下发的《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中国银保监会令〔2022〕1 号）文件要求，于 2022 年

3 月 11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华农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2022 年修订）》（华农内

控〔2022〕98 号）和关于调整关联交易管理办公室（华农内

控〔2022〕96 号），《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管理办法（2019 年修订）》同时废止。相关制度已通过监管

系统进行报备。

四、关联交易内部决策程序执行情况

公司遵循公平、公开、公允，明确交易对价的确定原则

及定价方法，关联交易不得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

费标准与关联方开展关联交易。审计、风险与关联交易控制

委员会负责关联交易管理、审查和风险控制，公司管理层的

关联交易管理办公室组织履行相应程序。

（一）一般关联交易按照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和授权程序

审查，报审计、风险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备案，每季度的

关联交易上报银保监会时，同时报送审计、风险与关联交易

控制委员会备案；审计、风险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每年集

中审议一次一般关联交易并出具意见。

（二）重大关联交易经由审计、风险与关联交易控制委

员会审查后，提交董事会批准。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非

关联董事 2/3 以上通过。出席董事会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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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三人的，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对关联交易进行表决

或决策时，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人员应当回避。

（三）独立董事当逐笔对重大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合规

性以及内部审批程序履行情况发表书面意见。独立董事认为

有必要的，将聘请中介机构等独立第三方提供意见。

（四）公司与同一关联方之间长期持续发生的，需反复

签订交易协议的提供服务类、保险业务类及其他经银保监会

认可的关联交易，制定统一的交易协议，按照《华农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2022 年修订）》规定，

审查通过后执行。统一交易协议的签订、续签、实质性变更，

将按照重大关联交易进行内部审查、报告和信息披露统一交

易协议下发生的关联交易无需逐笔进行审查、报告和披露，

在季度报告中说明执行情况。

（五）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负责关联方的信息收集与管理，

建立关联方信息档案，并及时进行更新，通过关联交易监管

信息系统及时向银保监会报送。

（六）公司根据《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管理办法（2022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聘请第三方中介机

构对关联交易进行审计，并将审计报告报董事会和监事会。

（七）公司按照《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银

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公司《华农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2022 年修订）》对关联交易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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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进行披露。在发生重大关联交易后，公司在发生后十五个

工作日内按监管规定向监管机关报告。

五、关联交易信息披露情况

我公司对 2023 年第四季度的关联交易情况进行梳理和

排查，截止报告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关联交易事项。


